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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房地产经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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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有关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特别是今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调整营业税的新规定出台，有力地支持了住房消费，房地产市场反响比较大。据了解，在近期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部分开发企业的违规销售行为有所抬头，对我市房地产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此，我局将开展治理工作，规范房地产市场的秩序。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 严肃查处商品房销售的违规行为

（1） 严禁捂盘惜售

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对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的，原则上可认定为捂盘；对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全部准售房源的，原则上可认定为惜售
（二）严禁违规收取诚意金

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

（3） 严禁违规发布房地产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

根据《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预售人发布预售广告时，应当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得有误导、欺骗公众和不符合预售的商品房项目的内容，并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编号和发证机关。”第二十条规定“预售人发布的预售商品房广告和印发的宣传资料所明示的事项，预购人有权要求在商品房预购销合同中约定。”

房地产项目的广告发布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71号《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的要求进行。

此外，销售现场需按照《关于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通知》（佛建房市〔2010〕2号，以下简称《公示通知》）要求，公示项目不利因素对于购房者的影响。

（4） 严禁哄抬房价

对已经取得预售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或未将全部准售房源对外公开销售，以及故意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公示、调整必须严格按照《佛山市物价局、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规范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和预售行为的通知》（佛价〔2014〕32号）执行。

（五）严禁人为制造房源紧张及异地销售行为

房地产开发企业若采取抽签形式发售商品房的，应提前向区主管部门报告，由区主管部门派员到抽签现场监督。商品住房项目公开发售的首日，区主管部门必须派员到场监督。

商品房的认购与买卖必须在项目销售现场通过网签系统进行，严禁异地认购、签约行为。
（六）严格保护购房者利益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制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最新法律法规规定的保修期限填写，履行保修义务，不得违法缩短质量保修期限，损害购房者利益。
2、 开展检查治理工作

（1） 区主管部门在自收文之日起至4月30日前，对辖区内所有在售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现场随机抽查商品房认购书、交易合同及相关附件，对照《公示通知》检查销售现场公示资料，并核查网上备案资料，并对销售现场的顾客进行随机调查。
（2） 对于新发售的项目，区局必须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要求对项目销售现场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后，区局再准予该项目的预售许可。

（3） 对于在检查过程中或接到市民反映，企业存在违规销售行为的，一经查实，区局对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的通知》对企业进行诚信扣分，情节严重的依法暂停该项目的预售，直到整改完毕。各区局于5月4日前将检查结果报送我局。

（4） 市局将于5月4日起对市内在售房地产项目进行抽查，抽查当中发现违规销售行为，或据市民反映存在违规行为经查属实，市局将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理并公示，及对相关区主管部门进行通报。

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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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市房地产业协会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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